泸州广播电视大学关于转发 
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第二批知名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各位教师：

现将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第二批知名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转发在校园网上，请全体教师认真阅读，凡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即日起可向学校提出申请，领取推荐表，于12月5日前交办公室审核。有关事项及要求详见附件。
附件：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第二批知名教师评选工
作的通知》 
泸州广播电视大学
2008年11月11日

附件：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第二批知名教师评选工

作的通知》
 
